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赵万一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赵万一先生因工作

变动和其他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提名委员会主任、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成员职务。

赵万一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低于

1/3

的比例， 为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行，该辞职报告将自新的独立董事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生效。

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1-018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划审议

过程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本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４％

；实际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９０６

，

５６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总额为

４４

，

３３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５５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定

价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９

，

３３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网下配售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票解除限售。

截至本申请书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９

，

３３０

万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４４

，

３３０

万股。

二、相关股东履行承诺情况及其他情况

（一）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情况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绍武、董事长兼总裁黄文辉、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

东深圳市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承诺期限届满

后方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承诺：其任职期间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３

、郭绪勇等

９０

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承诺：对于其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增资扩股

１

，

０００

万股中认购的股份，

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对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３．５

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

７．５

股使其获得的股

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对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对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而使其增加的股份，自公司工商变更完成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经公司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其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均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

及回购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

经本公司核查，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亦不存在本公司为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股东持有限售股份及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经公司核查，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

备注

１

神州通投资

注

１

３０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质押其中

６８００

万股

２

全球星投资

注

１

１０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质押

其中

５５００

万股

３

黄绍武

注

１

７６０８６４０

董事

４

黄文辉

注

１

４８３６０００

董事长兼总裁

５

郭绪勇

注

２

４０３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５００

董事、副董事长

６

夏小华

注

２

２８２１０００ ２１７００００ ７０５２５０

董事、高级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７

涂国文

注

３

１２０９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０ ０

曾任副总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辞职

８

陈蓓

注

２

４０３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５０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９

刘红花

注

２

８４６３００ ６５１０００ ２１１５７５

监事会主席

１０

江鸣

注

４

４０３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０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届满）

１１

张伯庆

注

４

３２６４３０ ２５１１００ １６３２１５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届满）

１２

周韶军

９６７２００ ７４４０００ ７４４０００ －

１３

杨有才

８８６６００ ６８２０００ ６８２０００ －

１４

黄益放

８４６３００ ６５１０００ ６５１０００ －

１５

刘浩

８０６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０ －

１６

林涛

７２５４００ ５５８０００ ５５８０００ －

１７

王德超

６４４８００ ４９６０００ ４９６０００ －

１８

余斌

６４４８００ ４９６０００ ４９６０００ －

１９

康宁

６４４８００ ４９６０００ ４９６０００ －

２０

杨治

４０７０３０ ３１３１００ ３１３１００ －

２１

王儆

４０３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

２２

孙大伟

３９０９１０ ３００７００ ３００７００ －

２３

万雨钢

３７０７６０ ２８５２００ ２８５２００ －

２４

张鹏

注

２

３６２７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９０６７５

监事

２５

马进

３２２４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

２６

赵劲松

３１０３１０ ２３８７００ ２３８７００ －

２７

李振江

２９８２２０ ２２９４００ ２２９４００ －

２８

苏有

２８２１００ ２１７０００ ２１７０００ －

２９

马连国

２７００１０ ２０７７００ ２０７７００ －

３０

王文之

２６５９８０ ２０４６００ ２０４６００ －

３１

刘国军

２５７９２０ １９８４００ １９８４００ －

３２

杨伟峰

２４９８６０ １９２２００ １９２２００ －

３３

陈俊

２４５８３０ １８９１００ １８９１００ －

３４

徐宗飞

２２５６８０ １７３６００ １７３６００ －

３５

彭昌桓

２１７６２０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６７４００ －

３６

刘兴胜

２１７６２０ １６７４００ １６７４００ －

３７

杨刚

２０５５３０ １５８１００ １５８１００ －

３８

丁海涛

２０５５３０ １５８１００ １５８１００ －

３９

王亮

１８５３８０ １４２６００ １４２６００ －

４０

季丰

１８１３５０ １３９５００ １３９５００ －

４１

罗成

１８１３５０ １３９５００ １３９５００ －

４２

姚坤

１７７３２０ １３６４００ １３６４００ －

４３

刘海涛

１７７３２０ １３６４００ １３６４００ －

４４

裴中

１７３２９０ １３３３００ １３３３００ －

４５

孙继刚

１７３２９０ １３３３００ １３３３００ －

４６

李振

１７３２９０ １３３３００ １３３３００ －

４７

焦伟方

１６５２３０ １２７１００ １２７１００ －

４８

李喜刚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４９

杜伟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０

范向群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１

陈红卫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２

蔡军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３

杨荣华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４

粟军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５

李桂芬

１６１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

５６

吴尧

１５７１７０ １２０９００ １２０９００ －

５７

陈文婕

１５３１４０ １１７８００ １１７８００ －

５８

段勇

１４１０５０ １０８５００ １０８５００ －

５９

贺永利

１３７０２０ １０５４００ １０５４００ －

６０

王静

１３２９９０ １０２３００ １０２３００ －

６１

陈建风

１２４９３０ ９６１００ ９６１００ －

６２

古联华

１２０９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

６３

李春峰

１２０９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

６４

李迎冰

１２０９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

６５

樊帆

１２０９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

６６

韩峰

１０８８１０ ８３７００ ８３７００ －

６７

杨从帮

１０８８１０ ８３７００ ８３７００ －

６８

胡斌

１０４７８０ ８０６００ ８０６００ －

６９

李文舟

１００７５０ ７７５００ ７７５００ －

７０

唐桂银

１００７５０ ７７５００ ７７５００ －

７１

岑永泮

９６７２０ ７４４００ ７４４００ －

７２

冯新颜

９６７２０ ７４４００ ７４４００ －

７３

高涛

８８６６０ ６８２００ ６８２００ －

７４

彭阿昕

８８６６０ ６８２００ ６８２００ －

７５

梁旭东

８４６３０ ６５１００ ６５１００ －

７６

张权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７７

秦海东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７８

许伟刚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７９

王雁飞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８０

陈孟奎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８１

何晓峰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８２

刘岩

８０６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

８３

李西华

４０３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

８４

马帅忠

４０３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

８５

刘松岩

４０３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

８６

徐世东

４０３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

８７

张丽颖

３２２４０ ２４８００ ２４８００ －

８８

戴书根

３２２４０ ２４８００ ２４８００ －

８９

张广波

３２２４０ ２４８００ ２４８００ －

９０

丛灵芝

２８２１０ ２１７００ ２１７００ －

９１

陈世萍

２８２１０ ２１７００ ２１７００ －

９２

付琪

２８２１０ ２１７００ ２１７００ －

９３

杨靖

２４１８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８６００ －

９４

刘静

２４１８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８６００ －

合 计

４４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１５

，

９０６

，

５６５

注

１

：公司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绍武及黄文辉

所持限售股份的禁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该等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仍处于禁售状态。

注

２

：郭绪勇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夏小华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刘红花现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陈蓓现任公司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张鹏现任公司监事，上述

５

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注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涂国文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承诺，涂国文先生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注

４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届满，江鸣先生、张伯庆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根据承

诺，江鸣先生、张伯庆先生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及股份数量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郭绪勇、夏小华等

９０

名自然人股东。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４％

；实际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９０６

，

５６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２％

。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限售股份预定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六），因该日为非交易日，故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受限股份上

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受限股份上

市流通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４２１

，

８７２

，

８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２２

，

３９２

，

３６０ １４

，

９１７

，

２００ ４０７

，

４７５

，

１６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

，

３９２

，

３６０ １４

，

９１７

，

２００ ４

，

４７５

，

１６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５

、高管持股

２０

，

９０７

，

６４０ ６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３９７

，

６４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７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４２７

，

２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９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

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

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钱平先生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股东钱平在本次变动

前持有

９．７６％

的公司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为止，钱平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共

出售

４．７７％

的公司股票，本次变动后，钱平仍持有

４．９９％

的公司股票。 具体详见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恒宝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业务人：钱平

住所：江苏省丹阳市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钱平

上市公司、恒宝股份、公司：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钱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丹阳市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辞去了恒宝股份监事会主席职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２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４．９９％

，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

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宝股份第二大股东，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２８

，

６７３

，

０５０

股，占恒宝股份

股票总额的

９．７６％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１

，

６８７

，

７５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

９８５

，

３００

股。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本公司股票的质押冻结情况和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２９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派

０．５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０４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３５

，

８８１

，

９５０

股，占恒宝

股份股票总额的

８．１４％

。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２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４．９９％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履行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不得再行买卖上市公司的股

票。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出售其所持的恒宝

股份股票

１１

，

０９９

，

７００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卖出

０ 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卖出

４

，

０８９

，

７００ １３．８３

—

１５．５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卖出

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６．６７

—

１７．６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卖出

１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１５．８５

—

１６．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卖出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４３

—

１４．２０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平

日期：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股票简称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钱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８

，

６７３

，

０５０

股 持股比例：

９．７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８

，

６４３

，

７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无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平

日期：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99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4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

00

。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姚迪明先生。

6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发出（公告）。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8,086,047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代表股份

377,849,749

股回避表决。 同意

236,298

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公司关于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公司关于

2011

年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公司关于更换监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同意

378,086,047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议案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五、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江西赣能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2010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次数、投票

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介绍。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方世扬先生、罗小平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

2011-012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广东通作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无限售流通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广东通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通作）

发来的《关于股权质押的函》。 广东通作告知本公司：该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

182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32%

），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办理了该质押股份的解押。为确保广东利优

贸易有限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韵支行（以下简称科韵支行）签定的综合授信额度

合同的履行， 广东通作与科韵支行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签订了编号为深发穗科韵额质字第

20110520001

号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 合同约定：广东通作愿意以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向科韵支行提供质押，要

内容如下：

1

、上述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全部债务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2

、上述合同项下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至

2012

年

5

月

26

日。

3

、广东通作质押担保的财产为：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份

182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32%

）。

广东通作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份的质押手续。

截至公告日，广东通作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共

277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65%

）。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1-017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

年

776

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7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林植、陶

映冰。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谢亚文、刘湘玫

电话：

010-85130667

传真：

010-85130542

2

、发行人：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蔺晓静、车斌

电话：

0755-26711705

传真：

0755-26711693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1-022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629

号文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向十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03,513,229

股

A

股股份（

"

本次

A

股发行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17.93

元，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55,992,195.9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799,212,430.09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2011]

第

090

号

《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为规范公司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及本次

A

股发行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中

金公司

"

）已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水富县支行、中信银行昆明武成支行（合称

"

开户银行

"

）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专户

"

），账号分别为

2504027329000004978

（工商银行水富

县支行）和

7301710182100000465

（中信银行昆明武成支行），截至

2011

年

5

月

11

日，专户余额为

1,800,312,

430.09

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发行律师费用

1,100,000.00

元，专户实际可使用净额为

1,799,212,430.09

元。 该专

户仅用于水富煤代气技改工程、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合成氨、

80

万吨尿素工程、珠海富

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及年产

30,000

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偿还银

行贷款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金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金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金公司的

调查与查询。 中金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金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建阳、陈泉泉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金公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金公司。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金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金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

以主动或在中金公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1-023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刊登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临

2011-019

）》，由于工

作疏忽，将发行对象之一

"

浙江天堂硅谷汇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误输入为

"

浙江天堂硅谷乐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现予以更正。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09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为双良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原指定钟丙祥先生、甘小军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收到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通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甘小军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离职，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孙川女士接替甘小军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钟丙祥先生和孙川女士，持续督导期限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7

日

附 保荐代表人孙川女士简历：

孙川：现任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担任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

2003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

务，曾作为主要项目人员参与的融资项目包括：沪东重机

2006

年非公开发行、双良节能

2010

年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和多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参与多家上市公司财务顾问项目，包括：民

生银行股权分置改革、社保基金入股工商银行项目、沪东重机

2007

年

120

亿非公开发行财务顾问项目等。

此外还涉猎多项债券业务包括：中海集运

18

亿企业债和中联重科

11

亿公司债项目等，在企业改制重组及

IPO

、上市公司再融资、投资者沟通、重组、并购以及债券发行等方面积累了广泛的业务经验。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2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与控

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沟通、协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

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49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380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3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讯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通讯会议）

2011

年

5

月

23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

7

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已经递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审核，待审核通过

后另行公告。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修订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